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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

阜政发〔2004〕27 号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，中省直各单位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规定和《国务院关于贯

彻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>的通知》（国发[2003] 23

号）精神，市政府对 2003 年底前制发的现行有效的市本级地方

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的认真清理，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，决

定对《阜新市城镇私有房屋管理暂行办法》等 8 部地方规范性文

件予以修改，对《阜新市机动车维修行业管理暂行办法》等 9 部

地方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。

附件：1.部分地方规范性文件修改的内容

2. 废止的地方规范性文件目录

阜新市人民政府

二〇〇四年六月二十六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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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部分地方规范性文件修改的内容

1.阜新市城镇私有房屋管理暂行办法（阜政发[1990] 75 号）

将原第十九条一项：“租赁房屋······，经工商行政管理部

门鉴证，房管部门核发房屋租赁许可证，”修改为“租赁房

屋······，报房管部门备案。”

2.阜新市铁路道口交通安全管理暂行办法（阜政发[1995] 22

号）

将原第六条：“禁止自行在县级以上公路和城、镇街道铺设、

改建、变迁、拆除铁路道口。······经所在地县道口办审核，市

道口办审批。”修改为：“禁止自行在县级以上公路和城、镇街道

铺设、改建、变迁、拆除铁路道口。凡新设、改建、变迁、拆除

铁路道口，依据有关规定，由有关部门具体办理。”

3.阜新市果树管理暂行办法（阜政发[1995] 53 号）

将第十一条中 500 亩修改为 300 亩，其他不变。

4.阜新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（阜政发

[1996] 24 号）

将原第三条第五款：“审批招标、投标代理机构的资格；”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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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，以下各款序号顺延。

5.阜新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暂行办法（阜政发[1997] 5 号）

将原第十四条：“单位附属绿地······，其中 2 公顷以上的

绿地规划设计必须有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。”修改为“单

位附属绿地······，其中 2 公顷以上的绿地规划设计应当由市园

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给予指导。”

6.阜新市旅游业管理办法（阜新市人民政府令第 5 号）

将原第十条：“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旅游项目，必须符合市政

府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和旅游资源开发规划。经市政府确定的市

重点景区的建设项目，由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批；

其他景区的建设项目，由县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

批。”修改为：“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旅游项目，必须符合市政府旅

游业发展总体规划和旅游资源开发规划。所有景区的建设项目，

均应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审批立项。”

7.阜新市托幼园所管理办法（阜新市人民政府令第 10 号）

将原第十一条：“对托幼园所实行按质定级，······3 年进行

一次审定，换发办园（所）许可证和‘园所级别证’。”修改为：

“对托幼园所实行按质定级，······3 年进行一次审定，换发‘园

所级别证’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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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阜新市文物市场管理办法（阜新市人民政府令第 12 号）

将原第七条第一款：“从事文物监管品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

人，应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同意，办理《文

物监管品经营许可证》······”修改为：“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，

应当加强对从事文物监管品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的监督管

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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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废止的地方规范性文件目录

1.阜新市机动车维修行业管理暂行办法（阜政发[1994]61

号）

2.阜新市出租客运汽车管理暂行办法（阜政发[1994]10 号）

3.阜新市出租客运汽车经营权有偿使用暂行办法（阜政发

[1995]21 号）

4.阜新市货物运输交易市场管理暂行办法（阜政发[1995]45

号）

5.阜新市城市公共客运交通管理办法（阜政发[1996]7 号）

6.阜新市公有住房出售办法（阜政发[1996]37 号）

7.阜新市城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暂行办法（阜政办发

[1996]44 号）

8.阜新市环境卫生管理暂行办法（阜政发[1994]60 号）

9.阜新市黄金矿产资源开发管理暂行办法（阜政发[1995]50

号）


